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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

1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公司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3,893,

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1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2,990,41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302%。

3、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903,2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94%。

4、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903,2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894%。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76,9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13%； 反对18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3,986,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941%；反对18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0%；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76,9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13%； 反对18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3,986,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941%；反对18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0%；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76,9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13%； 反对18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3,986,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941%；反对18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0%；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032,5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602%； 反对13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4,042,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300%；反对13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0%；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73,5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02%； 反对189,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3,983,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58%；反对18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3%；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032,5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602%； 反对13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4,042,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300%；反对13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0%；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032,5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602%； 反对13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4,042,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300%；反对13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0%；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

况，本提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032,5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602%； 反对13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4,042,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300%；反对130,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0%；弃权26,7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509%。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定以及2019年非独立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13,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7%；反对189,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少群先生、黄侦杰先生、黄侦凯先生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有

的股份数252,990,41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0,713,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7%；反对189,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17,1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50%；反对186,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黄伟波先生、黄伟鹏先生、黄少群先生、黄侦杰先生、黄侦凯先生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有

的股份数252,990,41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0,717,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50%；反对18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监事薪酬的确定以及2019年监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99,5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0%； 反对13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弃权5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40,709,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55%；反对13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3%；弃权5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2%。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76,90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13%； 反对1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弃权26,789,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5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13,986,4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941%%； 反对12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7%；弃权26,789,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952%。

表决结果：本提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

况，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立峰、陈雪仪；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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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情况：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分别于2019年4月29日和4月

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37人， 代表股份270,853,26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2139％，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70,811,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2095%；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 （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

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0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1

人，参加网络投票的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2,361,7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746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3、《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4、《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5、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1％；反对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8％；反对

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8％；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6、《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

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7、《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8,298,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反对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6,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5％；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欣、翟雄鹰和梁元强回避表决。

8、《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19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9、《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3,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对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2,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

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3％。

1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8,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7％；反对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6,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5％；反对

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1、《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70,828,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2,336,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6％；反对

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詹冰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关于旗下基金在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开通申购、

赎回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保

险” ）签署销售协议并协商一致，如下基金将于2019年5月21日起在华瑞保险开通申购、赎回业务并参与

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安宏观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0001

长安沪深300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40101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740601��B:740602

长安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000496��C:002071

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1281��C:002072

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2146��C:002147

长安泓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3731��C:003732

长安鑫富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57

长安泓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4897���C:004898

长安泓沣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4907���C:�004908

长安鑫旺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049��C:005050

长安鑫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186��C:005187

长安裕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343���C:005344

长安裕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341��C:005342

长安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477��C:005478

长安裕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588���C:005592

长安泓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345��C:005346

长安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005743���C:005744

一、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华瑞保险投资上述基金，申购费率1折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华瑞保险公告为准。 基金费

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11-5818

网站：www.huaruisales.com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三、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华瑞保险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

定。

2、本公告仅对参与华瑞保险的相关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

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场内简称：券商分级，场内代码：502053）、B类份额（场内简称：券商B，交易

代码：502055）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波动。2019年5月17日，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基础份额在二级市

场的收盘价为1.029元，相对于当日0.79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28.79%；长盛中证证券

公司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981元，相对于当日0.575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

达到70.61%。 截止2019年5月20日，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基础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019元，明显

高于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996元，明显高于其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品不

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

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

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长盛中证证券公

司分级基础份额参考净值和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分级A份额（场内简称：券商A，场内代码：502054）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

也较高。 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基础份额、长盛中证证券公司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

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长盛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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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

维华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维华祥” ）通知，获悉北京维华祥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回购提前购回交易，相关股份已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解除质押股数（股）

解除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解除质押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北京维华祥 否

2019年5月17日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73,800 65.8187% 5.5150%

2019年5月17日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34,800 34.1794% 2.8639%

合计 - - - 7,708,600 99.9981% 8.3789%

上述股份的股票质押回购提前购回交易手续及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于2019年5月17日办理完毕。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北京维华祥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原质押股份数

（股）

质权人 质押开始日期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股）

目前仍处在质押状

态的股份数（股）

质押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北京维华

祥

7,708,746 8.3791% 7,708,600

华龙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8日 7,708,600 0 0.00%

赵文劼 2,919,100 3.1729% 0 / / 0 0 0.00%

合计 10,627,846 11.5520% 7,708,600 - - 7,708,60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回购提前购回交易申请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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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接到公司保荐机构华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华林证券原委派的保荐

代表人之一杨彦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的正常进行，华林证券现授权于广忠先生接替杨彦君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

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李军先生、于广忠先生。

持续督导期截止至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附：于广忠先生简历

附件：

于广忠先生简历

于广忠先生：保荐代表人、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现任华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深圳一部

执行副总经理，具有多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或参与了正业科技（300410）、英维克（002837）、

伊戈尔（002922）、万兴科技（300624）等IPO项目以及英维克（002837）并购重组业务等。


